对XX超市曼哈顿店

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行为的处罚公示
当事人：肖XX（锦州市XX超市曼哈顿店）。经营场所：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曼哈顿B区。经营范围：预包装食品、乳制品（含婴幼儿配方奶粉）、肉类、蔬菜、水果、日用百货、生鲜食品、保健食品零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组成形式:个人经营。
2019年1月15日，我局行政执法人员在收到锦州市烟草专卖局的案件移送函后，到位于锦州市太和区曼哈顿B区的XX超市曼哈顿店进行现场检查，经查，当事人涉嫌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且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经由案审会决定，对该户进行处罚如下：
1、 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
2、 处以经济处罚
根据国务院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，将通过辽宁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本部门门户网站、专业网站等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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